附件一

領   據

本人       係亡故榮民        君之大陸地區家屬（家屬代理人），茲領取故         君骨灰罐壹個無誤。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

保   證   書

立保證書人        ，茲保證         君確受亡故榮民        君之大陸地區家屬         之委託，申領亡故榮民       君之骨灰無訛，並保證具領人於三個月內將骨灰交付委託人。以上事項，如有虛假或拒不交付、不作為等情事發生，具領人及保證人願負連帶責任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
具領人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保證人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三

骨 灰 具 領 切 結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，保證將領取之亡故榮民         骨灰，妥善安厝（代理人：負責送交委託人，如有失誤願負法律責任），特立切結書為證。

立切結書人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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